
垃圾分类管理制度实施细则【7 篇】 

垃圾分类管理制度实施细则【精选 7 篇】 

垃圾分类管理制度实施细则怎么写?看看吧。在现实社会中，很多场合都离不了 

制度，制度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你所接触过的制度都 

是什么样子的呢?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垃圾分类管理制度实施细则，欢迎大家 

分享。 

  

一、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校园生活垃圾精细化管理，强化源头减量，提高师生环保意识和 

社会责任感，推进绿色生态校园的建设，根据《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上海市党政机关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导则》《关于建立完善本市生活垃圾全程 

分类体系的实施方案》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本校以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目标，建立健全校园生活垃 

圾按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全程分类体系，积极推进生 

活垃圾源头减量和资源循环利用，创造绿色、生态的校园环境。 

第三条本校区域内生活垃圾的源头减量、投放、收集、运输、处置、资源化利 

用及其监督管理等活动，适用于本方案。本方案所称的生活垃圾，是指在日常 

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以及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弃物。 

第四条校内单位和个人应当积极参与绿色生活行动，减少生活垃圾产生，履行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义务，并承担生活垃圾产生者责任。 

三、分类标准 

第五条校生活内垃圾分类标准按照《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中规定的四种 

类别进行分类。校园内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绿化垃圾及实验室废弃物等按照 

相关规定进行处置，严禁混入生活垃圾投放。 

( 一) 可回收物，是指废纸张、废塑料、废玻璃制品、废金属、废织物等适宜 

回收、可循环利用的生活废弃物; 

(二) 有害垃圾，是指废电池、废灯管、废药品、废油漆及其容器等对人体健 

康或者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者潜在危害的生活废弃物; 

(三) 湿垃圾，即易腐垃圾,是指食材废料、剩菜剩饭、过期食品、瓜皮果核、 

花卉绿植、中药药渣等易腐的生物质生活废弃物; 



(四) 干垃圾，即其它垃圾,是指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以外的其它生 

活废弃物。 

三、职责分工 

第六条学校成立校园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统筹领导学校垃圾分类 

工作。领导小组秘书单位为后勤保卫处，具体负责日常组织协调工作。相关部 

门单位的主要任务职责如下： 

( 一) 后勤保卫处 

1、负责校园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相关制度文件、工作机制及实施方案的拟定； 

2、对校内各单位垃圾分类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管理，组织开展面向校内相关 

人员的业务培训。组建垃圾分类工作督导队伍； 

3、统筹校园垃圾分类收容器配置，负责校园所有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分类运输 

的管理； 

4. 负责与地方垃圾分类相关管理、业务部门的工作对接。 

(二) 教师工作部、学生工作部，负责组织面向师生的垃圾分类教育、动员， 

结合志愿社团，协助该项工作的开展。对违反规定的师生进行教育及处理。 

(三) 后勤保卫处，负责监督和督促所管施工单位做好工程现场及临时设施周 

边的垃圾分类工作。 

(四) 后勤保卫处，负责对违反垃圾分类管理有关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身份 

查找、视频资料留档。 

第七条学校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责任人制度，责任人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 一) 室外公共区域、学生宿舍、公共教学楼，物业公司、社会企业为直接责 

任人，食堂承包人为直接责任人，后勤保卫处相关监管办公室为管理责任人。 

(二) 教学、实验、办公楼宇，使用单位为直接责任人，物业公司为管理责任 

人。 

(三) 工程现场及临时设施周边，施工单位为直接责任人，归口管理单位为管 

理责任人。 

(四) 校内商铺等经营场所，物业为直接责任人，归口管理单位为管理责任 

人。 

(五) 校内举办大型活动时，校内主办方为直接责任人 (如无校内主办方，校 

内承办方即为直接责任人) ，保卫处为管理责任人。 



(四) 校内经营性单位 

四、收容器配置 

第八条学校按照《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要求，结合校内各区域出现生 

活垃圾的类别，相应配置垃圾收容器。 

( 一) 教学、办公楼宇，一楼配置一组四分类垃圾收容器，定时开放，其余各 

楼层配置干垃圾/可回收物两分类垃圾收容器。禁止带入食物的楼宇 (如公共教 

学楼、图书馆等) 不配置湿垃圾桶。 

(二) 宿舍楼宇，撤除楼宇下 240L 垃圾桶，及配置四分类垃圾收容器，由业务 

公司具体实施。 

(三) 食堂，餐具回收区配置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物三分类垃圾收容器。 

(四) 经营性商铺，根据垃圾产生类别，配置相应垃圾收容器。 

(五) 校园道路、室外公共区域，利用现有垃圾桶，重新张贴干垃圾/可回收物 

两分类标签。 

五、投放与收运 

第九条落实生活垃圾分类“一严禁、两分类、一鼓励” (严禁将有害垃圾混入 

其他各类生活垃圾，做好日常干、湿垃圾两分类，鼓励将可回收物通过售卖方 

式纳入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或投至可回收物收集容器) 。校内单位和个人 

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间、地点，用符合要求的垃圾袋或者容器分类投放生活垃  

圾，不得随意倾倒、堆放生活垃圾。 

( 一) 学生和教工宿舍区 

宿舍内干湿分离，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单独放置。师生定时带到集中垃圾箱房 

分类投放。房间内产生的生活垃圾，不得随意丢弃到走廊、卫生间等公共区  

域。 

(二) 教学、实验及办公楼宇 

物业公司指导师生分类投放，各楼层垃圾桶由物业公司及时收集，并定时放置 

到楼宇外指定位置，干湿垃圾日产日清。 

(三) 餐厅食堂 

师生用餐完毕后，应将餐具和垃圾统一带至餐具回收处分类投放。外带食物残 

余等湿垃圾也投至食堂湿垃圾桶统一处理。食堂湿垃圾对接上海疁域环卫公司 

日产日清，其余垃圾按规定投放。 



校内经营性单位生活垃圾自产自清，分类收集后自行投放至垃圾房，不得将垃 

圾随意倾倒、堆放。 

(五) 校园道路和室外公共区域 

校园道路垃圾桶由物业公司负责清运，并进行必要的二次分拣，对于垃圾易满 

溢时间及区域，增加清运频次。 

第十条收集、运输单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收集、运输: 

(一)对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实行定期或者预约收集、运输; 

(二)对湿垃圾实行每日定时收集、运输; 

(三)对干垃圾实行定期收集、运输； 

(四) 清理作业场地，保持生活垃圾收集设施和周边环境干净整洁。 

具体清运地点和时间由主管部门确定并公布。 

六、源头减量 

第十一条各单位和个人应当积极使用有利于保护环境的产品、设备和设施，提 

高再生纸的使用比例，减少使用一次性办公用品。 

第十二条鼓励到食堂用餐，鼓励外带时自带餐具，校内食堂和各餐饮服务提供 

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不得无偿提供一次性餐具。 

第十三条餐饮服务场所应张贴节俭标识，提醒师生按需取餐，减少浪费。校内 

快递单位应鼓励包装循环使用，促进快递包装减量化。 

第十四条学校鼓励各单位、个人积极探索垃圾源头减量的新方式。 

七、奖惩措施 

第十五条学校对各单位垃圾分类工作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和定期考评，对于工作 

效果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将给予表彰和奖励。 

八、其他事项 

第十六条废旧家具和设备等大件报废物资应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单独堆 

放，由后勤保卫处报相关部门及时清运处理；大件设备外包装应由设备采购单 

位及时处理。 



第十七条除上述生活垃圾之外的建筑垃圾由施工单位外运，须设立集中临时垃 

圾堆放点，并做好标牌告知施工项目、时间、建筑垃圾清运频次等信息，由后 

勤保卫处监督、管理。 

  

一、 目的 

为了规范公司的垃圾管理,为企业营造一个环保、卫生的环境,同时为了确保垃 

圾投放及分类处理,杜绝浪费现象,特制定本制度。 

二、适用范围 

目前仅限于生产制造部及物流科所属区域。 

三、垃圾的分类 

依据公司目前的垃圾情况,分为可回收垃圾、环卫垃圾二类。 

1、可回收垃圾:是指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可回收利用的废物。如:纸张、卡片、 

饮料瓶、塑料薄膜、包装袋、包装带、旧工作服、泡沫、纸箱。 

2、环卫垃圾:是指无回收利用价值的废物。如:旧手套,旧抹布、地面清扫垃 

圾、烟蒂、瓜果、餐食包装等。 

四、对垃圾进行分类管理,具体如下 

1、垃圾房及车间、物流仓库使用的可回收垃圾箱采用绿色“可回收垃圾”来标 

识,使用的环卫垃圾箱采用红色“环卫垃圾”来标识。 

每天生产人员及物流科人员将垃圾按分类投放到相应的垃圾箱中, 由综合安保 

科清洁人员汇集至各对应垃圾房处理。 

2、废产品、零件、旧电极杆、电极头不得丢入红、绿垃圾箱内,车间换电缆不 

得用红、绿两种垃圾箱盛水。 

五、垃圾收集处理办法 

1、可回收垃圾由综合安保科联络废品收购商回收利用。 

2、环卫垃圾存放垃圾房,由环卫所进行处理。 

  



为确保校园环境清洁卫生，培养全校师生员工的环境保护意识，积极主动参与 

垃圾分类处理活动，养成良好习惯，建设文明绿色校园，特制定垃圾分类管理 

制度。 

一、学校垃圾的分类： 

1、可回收垃圾(指：纸类、塑料类、金属类、玻璃类等能变卖的垃圾)。 

2、有毒有害垃圾(指：废旧电池、废日光灯管、实验室过期药品、废旧电器等 

电子垃圾)。 

3、不可回收垃圾(指：塑料类、瓜皮果壳蛋壳、建筑垃圾和其他清扫垃圾等)。 

4、绿化带的落叶、杂草、草皮等垃圾。 

二、垃圾分类处理的办法： 

1、学校在公共场所和主干道边同一位置设置两种垃圾箱，一种为可回收垃圾 

箱，另一种为不可回收的垃圾箱，全校师生必须按有关要求将垃圾放入相对应 

的垃圾箱内，各班各部室设置不同种类的垃圾箱(纸盒)，按要求分类投放处 

。 
 

2、废纸及废纸品、塑料饮料瓶以及能变卖的其它塑料;易拉罐、玻璃瓶及能变 

卖的其它可利用的废弃物均必须投入到可回收垃圾箱。 

3、各班各部室清扫的不可回收的垃圾必须统一集中倒入学校指定的垃圾池内， 

统一由学校安排指定运送到村垃圾填埋场。 

4、有毒有害垃圾和废旧电子垃圾交学校集中统一处理，并做好相关记录。 

5、落叶、杂草、草皮等清扫后集中到学校花圃统一填埋做堆肥处理。 

6、建筑垃圾等由施工单位妥善处理。 

三、垃圾分类处理措施： 

1、德育处、少队部要充分利用升旗仪式、班会、板报、橱窗等形式做好宣传教 

育工作，让全校师生员工充分认真垃圾分类处理的优点，为保护环境、节约资 

源做到人人参与，人人有责。 

2、加强对分类垃圾的及时处理，学校要按相关要求把好关并做好记录，发现问 

题及时反映，并提供垃圾分类设施设备的物质保障。 

3、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得私自处理，焚烧垃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并造成一定 

影响的给予相关处理，并追求有关责任。 

理 



4、对本制度执行良好的班级或个人，学校每学期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垃圾的分类： 

依据公司目前的垃圾情况，分为危险废弃物垃圾、可回收利用垃圾和不可回收 

利用垃圾三大类。 

1.1 危险废弃物垃圾：是指会对大气及周边环境产生危害的垃圾。这类的垃圾 

有化学品废弃物(实验产生的废漆，废料，污水池废渣，生产时产生的废料废 

渣，包装过滤袋等。 

1.2 可回收利用垃圾：是指虽然暂时拆除、报废或不用，但经过处理可以利用; 

或此处无用它处有用，以及可以被废品回收部门回收的垃圾。这类的垃圾有可 

以利用的金属类、木板类、书刊类、文件类、塑料类、玻璃类以及包装材料  

等。 

1.3 不可回收利用垃圾：是指公司无法经燃烧处理和回收利用，需交由施工单 

位或环卫部门外运处理的垃圾。这类的垃圾有建筑类、保温材料类(石棉、聚  

酯)、化学品废弃物(硅藻土、含污染物化学品的尘土、废弃物等)、生产性材料 

(二科 RO 膜撤换的滤芯、反应釜衬胶、包装物、废弃润滑油、电子类、取样   

瓶、胶管、桶、滤布、废弃胺化物、活性污泥、焚烧灰渣等)、尘渣类、生活类 

(蔬菜根、叶、果皮、核等)等。 

二、垃圾定点设置及垃圾分类存放划定 

2.1 垃圾定点设置：公司的垃圾存放采用定点设置的方法，并实施分类存放管 

理，以利于外运处理和日常管理。垃圾定点区为新建仓库北，分别设有金属  

类、包装类、岩棉类、硅藻土类、滤芯类、玻璃类、及生活垃圾类 7 个单独临 

时存放周转区。 

2.2 区域放置垃圾类别定义： 

2.2.1 金属类区存放车间维修报废的一般金属废弃物，如管路、阀门、边角 

料、废弃铁丝、铁皮等金属垃圾。 

2.2.2 包装类区存放车间报废的软、硬类原料包装物及容器。 

2.2.3 岩棉类区只存放因设备、设施维修报废的保温岩棉及其它保温材料。 

2.2.4 硅藻土类区存放车间废气的硅藻土、含染料的渣土类及废气树脂、胺化 

物类垃圾。 

2.2.5 滤芯类区存放车间报废的滤芯、反渗透膜、滤布。 



2.2.6 玻璃类区存放玻璃类、电子类、塑料类及车间较小的包装容器。 

2.2.7 生活垃圾类区存放食堂及各部门产生的菜叶、果皮等垃圾和焚烧后的灰 

渣。 

三、垃圾的分类管理制度： 

各部门依据垃圾产生的种类特点，严格实施分类存放，并确保及时转运至公司 

的垃圾中转站，实施分区存放，部门对输送的垃圾分类质量负责到底。 

3.1 可燃垃圾： 

3.1.1 生产一、二、三科、仓库及门卫的可燃垃圾，一律在每日下午 1:00 以 

前，集中送到焚烧炉北空地处，由环卫人员检查确认后进行集中焚烧。 

3.1.2 综合办公楼各部门的可燃垃圾，于 8:30 以前集中到垃圾桶中，由环卫人 

员拿到焚烧炉处，和其它部门的可燃垃圾一起烧毁处理。 

3.1.3 公司所有部门的可燃垃圾中，如有涉及部门或公司机密的，由自己部门 

到焚烧炉处进行烧毁处理。 

3.2 可回收利用垃圾：可回收利用垃圾的处理，必须在实施去害处理后，统一 

交由安全环境科联系处理。垃圾产生部门因私自处理产生的问题，由处理部门 

负责人承担相应责任。 

3.2.1 车间直接产生的废弃物，由产生部门负责无害化处理后，交由环卫人员 

验收存放; 

3.2.2 公用工程设施的维修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由三科负责，并及时交由环卫 

人员验收并分类存放。 

3.3 不可回收利用垃圾：不可回收利用垃圾由于产生途径不同，而采取相应的 

管理措施。 

由各部门参照上述垃圾分类进行日常归类管理;安全科每天下午 1:00 后开始接 

受车间垃圾废弃物，车间及环卫验收人员双方共同对垃圾是否按规定做了分类 

处理进行检查确认，验收不合格的由垃圾产生部门负责分拣，否则不予接受;存 

放的垃圾实施登记管理，分别标注垃圾名称、数量、输送人、接受人及接受时 

间等相关信息。 

3.3.1 建筑垃圾： 由三科负责与施工单位协调外运处理。 

3.3.2 公用机电工程、维修工程产生的垃圾由三科负责清理运送，并按分类要 

求放到指定位置。 



3.3.3 其它部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及明确属于部门受益设备设施维修产 

生的垃圾，由所在部门和受益部门负责清理，并按分类要求存放到指定位置。 

公司各垃圾区里的垃圾及废弃物，由安全环境科负责联络外运处理，三科的活 

性污泥单独临时放置，尽可能及时处理。 

四、其它注意事项 

4.1 后勤及车间办公区等相关场所、部门，为确保垃圾的分类丢弃，必须至少 

有两个垃圾桶，用来存放可燃及生活垃圾，并确保在垃圾接受时间段将垃圾运 

送到指定位置。 

4.2 生产车间的各个楼层，要依据部门的垃圾种类，应该至少设置 3 个垃圾临 

时存放点，确保生产垃圾的分类存放，并按照规定的时间交由环卫人员验收存 

放。 

4.3 为确保垃圾分类管理，取消现行垃圾箱设置分划，所有垃圾箱统一安排到 

生活垃圾区，夏季由环卫人员进行喷药灭害处理，防止蚊蝇滋生;三科 RO 膜前 

的报废设备存放区保留。 

4.4 部门垃圾在被输送到危险废物处置中心后，因垃圾分类不好而发生不被接 
受情况，相应责任由垃圾产生部门及接受人员承担责任。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提高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 

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广 

州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  

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生活垃圾，是指单位和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 

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以及法律、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 

废弃物。                                                                

法律、法规和规章对市政污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建筑废弃物、医疗废物、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危险废物等废弃物的管理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粪便、动物尸骸、居民家庭装饰装修废弃物、绿化垃圾、餐饮垃圾(含废弃食用 

油脂)等废弃物的管理规定另行制定。 



 

输、分类处置以及相关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活动，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应当遵循政府主导、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市 

场运作的原则，按照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分步实施的步骤推进，进一步完善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全流程体系建设，逐步实现资源回收全利用、原生垃圾零填 

埋。 

第五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制定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回收利用、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等政策措 

施，保障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人员配置和资金投入，落实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目 

标。 

第六条：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负责本规 

定的组织实施。区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生活垃圾分 

类管理工作。                                                          

市商务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建立本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制定相关技术规范 

和再生资源回收目录，提高资源回收利用率。                             

教育、来穗人员服务管理、环境保护、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卫生计生、质量技 

术监督、旅游等行政管理部门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 

好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 

第七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在区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指导下，负责辖 

区内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组织辖区内单位和个人参与生活垃圾减量、分类 

工作。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指导工作，配合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和居民、村民开展生活垃圾分类。 

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在所在小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动员 

小区居民源头减量和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监督小区清洁工人做好生活垃圾分类 

收集工作。 

第八条：本市环卫、再生资源、物业管理、饮食、酒店等相关行业协会应当将 

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分类工作纳入行业管理标准和自律规范，引导、督促会员 

单位遵守本规定。                                                      

鼓励工会、共青团、妇联、志愿者组织、环保组织等社会团体发挥各自优势， 

宣传生活垃圾源头减量、资源回收利用和垃圾分类知识，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推动全社会各阶层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第九条：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 

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会同发展改革、商务、国土规划、环境保护、住 



 

业规划。专业规划应当包含生活垃圾收运、再生资源回收分拣、终处理设施的 

建设安排，包括建设地点、规模、处理方式等内容。编制环境卫生专业规划应 

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由市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审查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 

环境卫生专业规划应当公开规划草案，征求公众意见，经市发展改革、国土规 

划等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后，由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并 

由国土规划行政管理部门纳入城乡规划。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用地纳入城市黄线保护范围，禁止擅自占用或者改变用途。 

第十条：本市按照“谁产生、谁付费”的原则，逐步建立低成本、高效率的生 

活垃圾处理费收费制度。 

生活垃圾处理费专项用于生活垃圾减量、分类、收运和处置，严禁挪作他用。 

第十一条：本市各级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和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来穗 

人员服务管理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户外广告、公交视 

频、楼宇视频、网站、图册等宣传媒介增强市民的分类意识，培养市民的分类 

习惯。本市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纸、期刊等新闻媒体应当按照相关法规、规 

章的规定，安排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方面的公益性宣传内容。各新闻媒体应当根 

据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开设生活垃圾分类宣传专栏，每周固定免 

费发布一定比例的公益性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广告。 

本市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分类知识纳入中小学 

校、幼儿园的教学内容和社会实践。 

商场、集贸市场、地铁、机场、车站、码头、体育场馆、公园、旅游景点等公 

共设施、场所的经营管理者，应当采用各种形式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教  

育。 

第十二条：鼓励和引导社会投资进入生活垃圾回收利用、清扫、收集、运输、 

处置领域。 

本市鼓励和支持生活垃圾处理的科技创新，促进生活垃圾处理先进技术、工艺 

的研究开发和转化应用，提高生活垃圾处理的科技水平。 

第二章：源头减量 

第十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遵循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与生产生活安全性原  

则，建立涵盖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的各类废弃物源头减量工作机制，鼓励 

单位和个人在生产、生活中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 



 

的标准和要求，减少一次性包装材料的使用。对列入强制回收目录的产品和包 

装物，生产者和销售者应当予以标注并明确回收方式和回收地点。 

第十五条：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应当实行绿色办公，推广无纸化办 

公。                                                                   

政府采购应当优先采购可循环利用、再生利用商品。有关工作指引由市财政行 

政管理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六条：推行净菜上市、洁净农副产品进城，限制和减少塑料袋使用。 

第十七条：市发展改革、商务、质量技术监督、工商、农业等行政管理部门应 

当根据本办法第十四条至第十六条的要求和各自职责，制定配套性文件，推动 

生产、销售和流通各环节生活垃圾的减量化。 

第三章：分类投放 

第十八条：本规定所称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照生活垃圾的组成、利用价值以 

及环境影响程度等因素，并根据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实施分类投放、分类收 

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置的行为。                                        

本市生活垃圾分为以下四类：                                            

(一)可回收物，是指适宜回收和资源利用的生活垃圾，包括纸类、塑料、金  

属、玻璃、木料和织物等;                                               

(二)有害垃圾，是指对人体健康或者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者潜在危害的生活垃 

圾，包括废充电电池、废扣式电池、废灯管、弃置药品、废杀虫剂(容器)、废 

油漆(容器)、废日用化学品、废水银产品等;                              

(三)餐厨垃圾(有机易腐垃圾)，是指餐饮垃圾及废弃食用油脂、厨余垃圾和集 

贸市场有机垃圾等易腐性垃圾，包括废弃的食品、蔬菜、瓜果皮核以及家庭产 

生的花草、落叶等;                                                     

(四)其他垃圾，是指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餐厨垃圾以外的混杂、难以分类 

的生活垃圾，包括废弃卫生巾、一次性纸尿布、餐巾纸、烟蒂、清扫渣土等。 

第十九条：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和公布本市生活垃圾的分类方  

法、分类指南。                                                        

各区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和公布本区生活垃圾的投放模式、实施细 

则等规定。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所在区生活垃圾的投放模式，制定符合本辖 

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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